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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监狱管理局 
云南省招生考试院 

 
 

云狱发〔2013〕235 号 

 

 

云南省监狱管理局   云南省招生考试院 

关于做好 2013 年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州（市）监狱管理科、招生考试机构： 

根据教育部、司法部有关文件精神，以及《云南省招生

考试院云南省委高校纪工委关于进一步规范提前批次录取

工作的意见》(云招考院〔2011〕65 号)，参照教育部、司法

部印发的《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和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提前

录取专业招生办法》，结合我省监狱、劳教机关录用人民警

察的实际，为做好 2013 年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提前录取

招生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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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领导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招生工作统一在云南省招生考

试院及云南省监狱管理局的领导下进行。 

二、招生条件 

（一）报考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品行端正，组织纪律性强。 

3.年龄不超过 22 周岁（1991 年 9 月 1 日以后出生），未

婚。    

4.身体健康。  

（二）政审、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试标准 

1. 政审标准 

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政审不合格。 

（1）曾受过刑事处罚、劳动教养或者近五年曾受过治

安处罚的； 

（2）有犯罪嫌疑尚未查清的；   

（3）曾受过开除公职、学籍、团籍或者党籍纪律处分，

或者近三年曾受过记过以上纪律处分的；   

（4）曾参加过邪教等其他非法组织或者带有黑社会性

质组织的；     

（5）有过吸毒史的；   

（6）直系亲属和关系密切的旁系亲属中有被判处死刑或

者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或者因其他犯罪正在服刑的； 

    （7）其他原因不适于从事人民警察及其他政法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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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2. 体检和面试标准 

体检标准执行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

意见》，考生档案中的体检结论应为合格。除外，考生还必

须符合下列条件：   

（1）男生身高应在 1.68 米以上，体重不低于 50 千克；

女生身高应在 1.58 米以上，体重不低于 45 千克。体重最重

不得超过标准体重[标准体重 kg=身高（cm）－110]的 25%； 

（2）无口吃，两耳无重听，两眼无色盲，裸眼视力在

4.6 以上； 

（3）五官端正，无各种残疾，面部无明显缺陷（如唇

裂、对眼、斜眼、斜颈，各种疤痕等），无少白头；  

（4）手臂、腿部（膝盖以下）无特别明显的疤痕、无

纹身；无明显下蹲困难；无鸡胸、无驼背、无腋臭、无严重

静脉曲张，无明显八字步、罗圈腿，无重度平跖足（平脚板）。 

3. 体能测试项目及标准 

（1）男生：1000 米跑在 4′05″（含 4′05″）以内、俯卧

撑一次 18 个（含 18 个）以上、立定跳远在 2.25 米（含 2.25

米）以上为合格；     

（2）女生：800 米在 4′00″（含 4′00″）以内，仰卧起坐

一分钟 22 个（含 22 个）以上、立定跳远在 1.66 米（含 1.66

米）以上为合格。 

三、招生程序 

（一）考生填报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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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直接在提前专科批（“三校生”在一专 A 类）志愿栏

内填报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专业志愿。 

（二）政审 

政审实行考生承诺与考生生源地公安机关与毕业学校

审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填报了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志愿的考生，即可到学校

网站（http://yncpu.net）下载《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招生政

审表》，按要求填写后交考生所在学校及户口所在地派出所

审查盖章，并于面试时交给学校面试人员。 

    （三）面试及体能测试 

1. 云南省招生考试院从上了一专分数线的考生中，按照

学校招生计划数与考生人数 1：5 的比例，以高考成绩高低

为序，确定参加面试考生名单。由各州（市）招生考试机构

及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分别通知考生参加面试及体能测

试。 

2. 面试及体能测试工作由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及云南省

监狱管理局统一领导，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及各州、市监

狱管理科具体组织实施，各州、市招生考试机构、纪检监察

部门对面试和体能测试工作进行协调、监督。云南司法警官

职业学院应向考生公布面试及体能测试的相关信息，保证面

试和体能测试工作公开、公正、公平进行。 

3. 考生凭本人身份证、高考准考证参加面试。 

4. 考生面试时填写《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招生面试

表》（见附件二），面试及体能测试成绩均记载在面试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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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设合格、不合格两种。面试及体能测试结论应当场向考

生宣布，对不合格的考生要说明原因。 

    5. 面试和体能测试工作结束后，由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

院将政审面试及体能测试合格考生信息制表造册送省教育

厅纪检监察部门审查后，报省招生考试院，作为录取依据。 

6. 面试及体能测试的时间、地点   

（1）时间：2013 年 7 月 7 日—7 月 8 日（每天 8：30 

—17：30）。 

（2）地点： 

为了就近方便考生参加面试和体能测试，云南司法警官

职业学院在全省设置了 12 个面试点，具体地址见附件四《云

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2013 年招生政审面试及体能测试工作

日程安排》。 

    （四）录取 

  1.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招生实行计算机网上录取，省

招考院根据考生志愿，在政审、面试、体能测试合格的考生

中根据高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投放档案，录取执行一专批次

的分数线。 

2. 身体状况方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录取：   

（1）严重心脏病、心肌病、高血压病；   

（2）重症支气管扩张、哮喘，恶性肿瘤、慢性肾炎、

尿毒症；   

（3）严重的血液、内分泌及代谢系统疾病、风湿性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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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症或难治性癫痫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严重精

神病未治愈、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和依赖；   

（5）慢性肝炎病人且肝功能不正常者（含肝炎病原携

带者、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携带者）；   

（6）结核病除了下列情况外不予录取：   

①原发型肺结核、浸润型肺结核已硬结稳定；结核型胸

膜炎已治愈或治愈后遗有胸膜肥厚者；   

②一切肺外结核（肾结核、骨结核、腹膜结核等等）、

血行性播散型肺结核治愈后一年以上未复发，经二级以上医

院（或结核病防治所）专科检查无变化者；   

③淋巴腺结核已临床治愈无症状者。   

（7）色盲色弱；   

（8）不能准确识别红、黄、绿、兰、紫各种颜色中任

何一种颜色的导线、按键、信号灯、几何图形者；   

（9）主要脏器：肺、肝、肾、脾、胃肠等动过较大手

术，曾患有心肌炎、胃十二指肠溃疡、慢性支气管炎、风湿

性关节炎等病史，甲状腺机能亢进的；   

（10）先天性心脏病或房室间隔缺损分流量少，动脉导

管未闭反流量少者；   

（11）两耳听力均在 3 米以内，或一耳听力在 5 米以内

另一耳全聋的；   

（12）面部有明显缺陷（如唇裂、对眼、斜眼、斜颈、

各种疤痕等）；嗅觉迟钝、口吃、鸡胸、腋臭、血管瘤、黑

色素痣、白癜风、严重静脉曲张，明显八字步、罗圈腿、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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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异常，重度平趾足（平板脚），纹身、驼背；   

（13）直系亲属有精神病史的；   

（14）有传染病的。 

3.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招生专业除应用泰国语（法律

服务）和应用缅甸语（法律服务）专业外，其余专业女生比

例不超过 15%。   

5.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招生必须遵循本校招生章程中

公布的录取规则，按照“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原则进行录

取。对统考成绩达到学校投档线，政审、面试、体能测试及

体检合格的考生，是否录取以及所录取的专业由学校决定，

遗留问题由学校负责解释。省招考院向学校投放考生电子档

案，监督学校执行国家招生政策、招生计划执行情况，纠正

违反国家招生政策、规定的行为。  

四、工作要求 

（一）招生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时间紧、任务重，

各州、市招生考试机构、监狱管理科及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

院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密切配合，严格要求、严肃纪律，

增加透明度，坚决反对和抵制不正之风，杜绝各种违纪违规

行为，切实维护考生的正当权益，及时完成各阶段的工作任

务，确保招生工作顺利进行。 

（二）各州、市监狱管理科和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要

选派政策水平高、认真负责、作风正派的同志参加招生工作，

尤其对参加政审面试和体能测试的工作人员，必须组织其认

真学习招生工作的有关方针政策及规定，进行必要的业务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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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以增强招生工作人员的责任心，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严禁徇私舞弊和弄虚作假，对违反招生纪律的工作人员将按

有关规定严肃处理，追究其责任。 

（三）全面实施阳光工程，加大招生信息公开、公正的

力度，各州、市招生考试机构、监狱管理科要配合学院做好

宣传工作，广泛宣传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的招生政策、规定和

办法，保证考生的知情权，切实维护广大考生的正当权益。 

 

附件：1.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招生政审表 

2.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招生面试表 

3.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招生体能测试项目及合格

标准。 

4.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2013 年招生政审面试及体

能测试工作日程安排。 

 

 

 

云南省监狱管理局       云南省招生考试院 

2013 年 6 月 19 日 
 

 

 

 

抄送：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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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招生政审表 
准考证号：        户口所在地：     州（市）      县（市、区）     派出所 

姓   名  曾用名  性别  籍 贯  

出生年月  民  族  政 治 面 貌  

毕业学校  联系电话  

贴照片处

家庭详细住址  

关 系 姓    名 政治面貌 工  作  单  位 职  务 

     

     

     

家庭成员

及主要社

会关系 

     

以上由考生如实填写 
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政审不合格： 

1．曾受过刑事处罚、劳动教养、或者近五年曾受过治安处罚的； 

2．有违法犯罪嫌疑正在被政法机关侦查、控制的； 

3．曾受过开除学籍、团籍或者党籍纪律处分，或者近三年曾受过记过以上纪律处分的；

4．曾参加过邪教等其他非法组织，或者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 

5．有过吸毒史的； 

6．直系亲属和关系密切的旁系亲属中有被判处死刑或者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或

者因其他犯罪正在服刑的； 

7．其他原因不适于从事人民警察及其他政法工作的。

 
考生毕业学

校审查意见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考生户口所

在地派出所

审查意见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1.考生和相关单位应实事求是认真填写，如发现有弄虚作假舞弊行为，取消入学资格。 

2.审查意见应有“合格”或“不合格”的明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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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招生面试表 
考号：           考生类:           科类：              高考分数：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有何特长  毕业学校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照片 

姓  名 关 系 政治面貌 职  业          工 作 单 位 

     

     

     

 

家庭成员

及主要社

会关系 

     

考生本人

政治表现 

 

家庭成员

政治表现 

 

（以上内容考生应实事求是认真填写。如发现弄虚作假，经查实，取消面试资格） 

政审情况 

                                             

 

审查人： 

体检结论 
 

五官体型  疤麻、少白头  

身体协调性  是否口吃  

是否平足  有无各种残疾  面  试 

面试意见 

                       

 

面试人：           

男子项目 成绩 分数 测试人 女子项目 成绩 分数 测试人 

1000 米跑    800 米跑    

  俯卧撑      仰卧起坐             

立定跳远    立定跳远    

体能测试 

总分  

结  论 

 

                                                   

负责人：               年    月    日（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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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招生体能测试项目

及合格标准 
 

 

项目 测试项目 合格标准 

1000 米跑 ≤4′05″（含 4′05″） 

俯卧撑 次 18 个以上（不限时） 

 

男子 

 
立定跳远 2．25 米以上 

800 米跑 ≤4′00″（含 4′00″） 

仰卧起坐 22 个以上（限 1分钟） 

 

女子 

立定跳远 1．66 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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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2013 年招生政审 
面试及体能测试工作日程安排 

序

号 
面试日期 面试对象 面试地点 详细地址 

1 7月7-8日 昆明考生 
昆明市第十一中学 

（天祥中学） 
昆明市盘龙区穿金路310号 

2 7月7-8日 昭通考生 昭通市昭阳区第一中学 昭通市昭阳区和平街43号 

3 7月7-8日 曲靖考生 曲靖市体育训练中心 
曲靖市翠峰路中段（原科技小

学旁） 

4 7月7-8日 楚雄考生 楚雄开发区实验小学 
楚雄经济技术开发区育才路

145号 

5 7月7-8日 玉溪考生 
玉溪市红塔区体育馆 

（红塔区文化体育局） 
玉溪市红塔区东风中路34号

6 7月7-8日 红河考生 蒙自文澜高级中学 红河州蒙自市南湖北路3号 

7 7月7-8日 文山考生 
文山市第四中学  

（原攀枝花一中） 
文山市开化镇建设路219号 

8 7月7-8日 
普洱、 

西双版纳考生 
思茅第一中学 普洱市思茅区顺城街23号 

9 7月7-8日 大理考生 大理州体育中学 大理市下关镇龙溪路38号 

10 7月7-8日 
保山、德宏 

怒江考生 

保山市第八中学 

（原保山天津高级中学）
保山市隆阳区太保南路154号

11 7月7-8日 丽江、迪庆考生 
丽江市古城区第一中学 

（原丽江师专） 
丽江市古城区教育路456号 

12 7月7-8日 临沧考生 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临沧市临翔区学府路2号 

 


